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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调解员： 徐玉领

基本案情：
李女士于2015年3月初入职

某科技公司， 每月工资4500元，
双方签订三年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并从当月起公司为她缴纳社
会保险。

2015年7月底， 李女士怀孕4
个多月时做了人工流产手术。 在
公司的要求下， 她仅休息了一周
时间就回单位上班， 公司按正常
出勤向她支付了工资。 因李女士
的生育保险连续缴费不足9个月
等原因， 直到2017年2月， 公司
才收到生育保险基金补支的生育
津贴， 其数额比李女士的实际工
资多3562元。

2017年7月， 李女士因家庭
原因提出离职， 在进行离职工资
结算时， 双方因生育津贴多出的
3562元是否应给付李女士本人而
发生争议， 随后， 她申请劳动争
议调解。

处理结果：
科技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

前， 一次性向李女士支付生育津
贴差额3562元。

案件评析：
本案涉及到产假期间的待遇

问题。 根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 的规定， 怀孕满4个月
流产的， 享受42天产假； 女职工
产 假 期 间 的 生 育 津 贴 ， 对 已
经 参 加生育保险的 ， 按照用人
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女
职工流产的医疗费用， 按照生育
保险规定的项目和标准， 对已经
参加生育保险的， 由生育保险基
金支付。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关于调整本市职工生育保险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要求， 参
加本市生育保险的职工， 因生育
或计划生育享受产假的， 产假期
间可享受生育津贴。

生 育 津 贴 按 照 职 工 所 在
用 人 单位月缴费平均工资除以
30天再乘以产假天数计发。 生育
津贴即为产假工资， 生育津贴高
于本人产假工资标准的， 用人单
位 不 得 克 扣 ； 生 育 津 贴 低 于
本 人 产假工资标准的 ， 差额部
分由用人单位补足。 因此在本案
中 ， 科 技 公 司 应 依 法 向 李 女
士 支 付其生育津贴高于工资的
差额部分。

推荐单位： 大兴区总工会
案件代理人： 赵倩雪

基本案情：
李女士是某商贸公司的员

工， 2016年7月4日在公司分店上
班 时 与 负 责 人 发 生 口 角 并 打
架 ， 导致已怀孕的她流产 、 住
院治疗。

她休完流产假后继续上班，
但到了2016年8月2日， 她上班时
发现无法正常打卡。 经与单位领
导交涉 ， 得知其指纹已经被删
除， 于是， 李女士认为自己被公
司违法辞退， 便提起劳动仲裁维
权， 同时申请工会法律援助。

该案仲裁开庭前， 商贸公司
提起管辖权异议。 经过与工会法
援律师沟通， 李女士未撤诉， 继
续申请由原劳动仲裁委员会进行
审理。

处理结果：
仲裁委裁决商贸公司向李女

士支付2016年 7月 ４日至 2016年
8月 2日 休 流 产 假 期 间 的 工 资
1211.01元。

案件评析：
经过与当事人沟通， 工会法

援律师了解到李女士供职的商贸
公司已更名为某电子商贸公司，
公司住所也由海淀区变更到朝阳
区 ， 而她上班的分店则在大兴
区， 故她在大兴区申请了劳动仲
裁。 公司认为大兴区仲裁委无权
审理此案， 管辖权异议就成了双
方争议的焦点。 经过开庭审理，
确认大兴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有管
辖权， 驳回了公司的管辖权异议
申请。

在案件实际纠纷的审理过程
中， 工会法援律师帮李女士整理
证据 ， 包括其工资银行打卡流
水 、 劳动合同书原件及录像光
盘。 光盘内容显示她在2016年8
月1日能够正常打卡， 但同月2日
已经无法识别指纹， 属于单位违
法辞退李女士。

公司则提供打架处罚通报、
2016年8月15日及同月23日作出
并邮寄的人事通知函、 解除劳动
合同通知及EMS快递单， 主张单
位在李女士旷工后履行了通知义
务， 是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故不
应支付违法辞退赔偿金 ； 对于
2016年7月４日至2016年8月2日的
工资， 公司主张已足额发放， 故
不同意支付。 经过辩论， 仲裁委
部分支持了李女士的仲裁请求，
作出上述裁决。

推荐单位： 密云区总工会
调解员： 曹岩

基本案情：
2012年， 王女士入职北京某

餐厅担任配餐员。 2015年初， 她
感觉身体不适， 去医院检查， 被
诊断为乳腺癌晚期。 其后她接受
手术并进行化疗， 治疗期间一直
向单位提交诊断证明和病假条。
2016年6月， 王女士的劳动合同
到期， 餐厅未续签。

因王女士长期休病假， 餐厅
自2016年4月开始未再向她发放
病假工资。 劳动合同终止后， 王
女士申请仲裁， 要求餐厅支付终
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患大病
的医疗补助费。

处理结果：
经过调解 ， 餐厅一次性给

付 王 女 士 终 止 劳 动 合 同 经 济
补 偿 金 、 医 疗 补 助 费 等 共 计
36000元。

案件评析：
《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

济补偿办法》 第六条规定： “劳
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经劳
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不能从事原工
作 、 也 不 能 从 事 用 人 单 位 另
行 安 排的工作而解除劳动合同
的 ， 用 人 单 位 应 按 其 在 本 单
位 的 工作年限 ， 每满一年发给
相 当 于 一 个 月 工 资 的 经 济 补
偿 金 ， 同时还应发给不低于六
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 患重病
和绝症的还应增加医疗补助费，
患重病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
助费的百分之五十， 患绝症的增
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百分
之百 ” （此 《办法 》 目前已废
止， 本案例是废止前结案的， 记
者注）。

王女士患有乳腺癌， 并被诊
断为癌症晚期， 属于大病范围，
虽未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 但
在 常 理 认 知 中 癌 症 晚 期 确 属
大 病 或者绝症范围 ， 王女士提
出给付医疗补助费的请求属于合
法诉求。

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 快速
解除纠纷， 让患病的王女士尽快
拿到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和
医疗补助费， 工会调解员在调解
前摸清情况， 有针对性的寻找当
事人都容易接受的调解方案， 真
诚对待争议双方， 得到他们的理
解， 并通过宣传法律法规加强引
导， 最终使王女士与餐厅达成调
解协议。

推荐单位： 通州区总工会
调解员： 左增信

基本案情：
“单位不发我工资， 我到底

该怎么办？ 我能否申请工会调解
或者提起劳动仲裁？” 2017年11
月6日， 情绪激动的李女士来到
工会咨询， 称其所在单位不履行
国家法律， 拒绝支付她怀孕期间
的病假工资和产假工资。

经过了解得知， 单位于2016
年 2月 14日与李女士签订劳动
合 同 ， 2016年末该职工怀孕 ，
2017年4月进入临产期， 自此单
位停发了她的工资至 2017年 9
月30日。

初步了解情况后， 调解员先
安慰李女士， 稳定她的情绪， 然
后向 她 耐 心 讲 解 《 劳 动 合 同
法 》 等法律知识， 并辅助职工
先行进入 仲 裁 立 案 程 序 。 接
着 ， 调 解 员 与 李女士所在单
位 进 行 电 话 联 系 、 沟 通 ， 核
实情况。

经过沟通协商后， 该单位同
意在调解中心进行调解， 于是，
2017年12月25日， 双方当事人走
进调解室参加调解。

处理结果：
在仲裁调解员与工会调解员

的努力下 ， 双方当事人达成一
致： 单位支付李女士孕期病假工
资及产假工资35000元， 当天单
位就将赔偿金交到了职工手中。

案件评析：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第七条规定， 女职工生育享
受98天产假， 其中产前可以休假
15天； 难产的， 增加产假15天。

《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
规定》 第十五条规定， 生育津贴
按照女职工本人生育当月的缴费
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天数计
算。 生育津贴为女职工产假期间
的工资， 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工资
标准的， 差额部分由企业补足。

《社会保险法》 第五十六条
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津
贴 ： （一 ） 女职工生育享受产
假； （二） 享受计划生育手术休
假； （三）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
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计发。 本案中， 李女士在孕期休
病假、 产假期间， 公司未支付其
工资的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 所
以公司应予以支付。

公司拒付病假及产假工资
经调解女工获赔3.5万元

怀孕女工因打架流产
单位应支付流产假工资

推荐单位：朝阳区总工会
调解员：王伟娜

基本案情：
温女士于2013年4月入职某

教育公司， 岗位是销售总监， 双
方签订劳动合同， 并约定 “当甲
方要求乙方遵守竞业禁止义务
时， 甲方将与乙方签署单独的竞
业限制协议， 详细规定乙方的竞
业禁止义务”。 同日， 双方签订
《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 作为劳
动合同的附件。

2015年2月12日 ， 温女士因
怀孕身体状况出现不适反应， 医
院诊断为先兆流产， 她向公司请
长期病假。 其后， 双方因工资待
遇发生劳动争议， 温女士向仲裁
委提出支付工资差额、 奖金等仲
裁请求。 2017年7月， 仲裁委裁
决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10月20
日解除。

2017年10月11日， 温女士再
次申请仲裁， 要求某教育咨询公
司支付其自2016年10月20日劳动
合同终止之日起至2017年10月18
日止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处理结果：
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 公司

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44200
元 ， 温 女 士 自 愿 放 弃 其 他 仲
裁请求。

案件评析：
在公司与温女士签订的 《保

密和竞业禁止协议》中，约定员工
在职期间及离职后的24个月内，
不能从事与公司有竞争性的工
作， 公司则以该员工月薪的20%
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在温女士
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竞业限制
补偿金后，公司才向她发出《解除
竞业限制协议通知书》，告知其自
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无需再承担
竞业限制义务。

调解时， 公司同意支付13个
月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但在支付
标准方面，公司只同意按12000元
工资来计算， 而温女士则坚持按
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其月薪17000
元来计算。经过调解员耐心释法，
公司终于同意按温女士提出的数
额来支付补偿。

本案中， 温女士任职销售总
监，公司与她签订《保密和竞业限
制协议》无可厚非。但随着双方劳
动关系的解除、温女士怀孕产子，
公司没有及时调整或解除竞业限
制约定， 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在
所难免。

女工先兆流产长期休假
单位未解除竞业禁止应补偿

（上接第10版）

劳动合同期满终止
患癌女工获医疗补助

生育津贴高于本人工资
用人单位不得克扣


